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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九批南京市有突出贡献

中青年专家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区(园 区)人社局,各有关单位 :

为加快我市人才高地建设,提升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整体建

设水平,为建设
“
强富美高

”
新南京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

支持,根据市政府 《关于印发 〈南京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

和国家、省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宁

政发 E2OO2)212号 )精神,决定开展第九批南京市有突出贡献

中青年专家选拔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、 选拔原则

选拔工作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,以近 5年

来取得的专业技术业缋、成果和贡献为主要依据,重点选拔在

专业技术岗位上表现突出的优秀创新型人才。选拔工作向我市

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倾斜,向企业倾斜,向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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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倾斜,向积极服务基层的人才倾斜。

二、选拔范围和对象

1.选拔对象不受单位性质、隶属关系限制。南京地区所有

企事业单位 (含部、省属在宁单位及非公企业)中 ,对我市经

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1967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的专业

技术人才均可申报 (不含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 )。

2.已获得
“
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

”
称号者,不再参

加选拔;已获得
“
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

”
和
“江苏省有突

出贡献中青年专家
”
称号者,需在获得称号后取得新的突出贡献

方可申报。

三、选拔条件

南京市有突出
|贡

献中青年专家应具有中国国籍,政治素质

好,遵纪守法,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自∷主创新能力,原

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并具各下列条件之一:

1.在完成国家、省、市重点工程、重大科技攻关或大中型

企业技术改造中,解决了重大技术难题,其技术水平达到行业

领先或先进水平,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;

⒉ 在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革新,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 ,

并经过实践证明,∷ 其成果转化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;

3.主持的项目获得国家或省级自然科学基金、社会科学基

金等:资助,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;

4.在 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创造性,具有重大科学价

值,得到省内同行专家公认,并达到省内领先或先进水平;获
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;获得省部级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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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进步二等奖以上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科研课题的主要完

成者;获得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、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科

研课题的主要完成者;

5.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独到见解,有创见性,对

我市在该领域的发展有突出贡献,获得市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

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奖项,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,

并产生较大影响;

6.长期在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第一线工作,为推动农业科

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,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、技术改进和推

广服务等方面作出优异成绩,有力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经

济发展;

7.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学术造诣高,在学科建设、人才培

养、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,获得市名教师、市学科教

学带头人及以上荣誉称号或市级以上教学成果奖;

8.长期在医疗卫生第一线工作,医疗技术精湛,成功诊治

疑难危重病症:为疾病防控治疗作出巨大贡献,得到同行公认;

9.在文化艺术、体育、新闻出版领域成绩卓著,获得市级

以上政府表彰,享有盛名,并为培养后继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;

10.在管理工作中,能结合实际,首创或推广、应用现代化

管理方法,有重大改革和创新,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

效益Ⅱ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;

11.创 办高新技术企业,在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中业绩突

出,作出重要贡献,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业人才。

四、选拔名额和奖励措施

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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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∷第九批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名额为 40名 。

2.南 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由南京市政府授予荣誉称

号并颁发证书,每人一次性奖励 1万元,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3.入选专家将优先推荐参加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、

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、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高

层次专家的选拔。

五、选拔程序

1.各单位按照选拔对象、范围和条件进行选拔后,将推荐

人选申报材料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部省属单位,由

本单位盖章后直接报送;市属企事业单位,由本单位及行业主

管部门盖章后报送;其他单位,由本单位及所在区人社部门盖

章后报送。
.

2.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初审。     i
3.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ρ

4.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(郦 、刂hrss.goⅥ Gn)

上公示拟入选人员名单。

5.根据公示情况,报市政府批准后发文公布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1.《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》(附件 1)纸质

材料一式10份 (A3纸正反面打印,用骑马订方式装订),并报

送电子文档 CwORD格式 )。

⒉《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人员汇总表》(附件

2)电子文档 (EXCEL格式)。

3.附件证明材料 1份 ,需编目录并装订成册。材料包括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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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内容 :

(1)单位公示情况及单位推荐意见;

(2)最高学历(学位证书复印件 ;

(3)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和聘书复印件 ;

(4)《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》“
获奖情况

”
栏

目中所填写的各个奖项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;

(5)已 正式出版的专著、论著总目录 (列 出书名、出版时

间、出版社名称 );

(6)已正式发表的论文总目录 (列 出论文标题、发表时间、

刊物名称、期号 );

(7)近 5年发表的代表本人学术水平的主要论文、论著主

要内容复印件;                     !
(8)能证明本人突出贡献或突出技术的其他材料。

公示情况及单位推荐意见须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,并加盖

单位印章;复印件需注明
“
与原件相符

”
后,再加盖单位印章;

涉密材料请在 《申报表》和证明材料封面上加盖本单位涉密印

章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1.选拔推荐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,是实施人才强

市战略,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,精心组织,切实把通知精神传达到位,努

力扩大选拔工作的覆盖面;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条件,认真

做好选拔推荐工作,切实将那些长期在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辛

勤工作并取得了突出业绩,作出了重要贡献,被同行和社会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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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的专业技术人才选拔上来。

2.在选拔推荐中,各单位要充分体现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

择优的原则,推荐的人选需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 3天。

3.各单位报送申报材料须用标准档案袋封装,属机密材料

必须标明。报送材料中请注明联系人及电话,并于 10月 27日

前将申报材料及电子版报送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

术人员管理处。

联系电话:胡788128 电子邮箱:刂蝴犭@163。oom

地  址:江东中路%5号新城大厦 16” 房间

附件:1。 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表

2.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申报人员汇总表

附件可从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严公示公告
”
栏

目(咖 。犭hrss.go⒘ cn)和南京市八事人才服务网严专家博士后”

频道 (螂硒rsrc.∞η)下载。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⒛17年 9月 ⒛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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